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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

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

 

信会师报字[2024]第 ZI10188 号 

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核了后附的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拓斯达”）管理层编制的《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

明》。 

 

一、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

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供拓斯达披露关于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时

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
 

二、管理层的责任 

拓斯达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《广

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

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》，并负责设计、执行和维护必要的

内部控制，以保证其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

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。  

 

三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

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《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

况的专项说明》发表专项审核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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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概述 

我们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——历

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》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。该 

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，以对《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

专项说明》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在审核过程中，我们

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、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我们相

信，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 

 

五、审核结论 

我们认为，拓斯达管理层编制的《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

说明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

公司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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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

 

 

 

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中国·上海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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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

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拓斯

达”）于 2021 年 7 月使用自有资金受让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埃弗米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原股东部分股

权及认购新增注册资本，合计持有埃弗米 51%的股权。截至目前，

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已结束，现就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实现情

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    基本情况 

2021 年 7 月 28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署<股权转让及

增资协议>的议案》，公司与埃弗米及其股东（黄永生、余学林、杨子健、冯顺）（合

并统称“业绩承诺人”）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签署《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》，公司以

1.326 亿元受让埃弗米原股东部分股权及认购新增注册资本，合计持有埃弗米 51%

的股权。 

2021 年 8 月 16 日，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向黄永生、余学林、杨子健、冯顺分别支付

了部分转让款 555 万元人民币、265 万元人民币、98 万元人民币、50 万元人民币；

2021 年 9 月 17 日，埃弗米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新章程备案；截止 2021 年 9 月 29

日公司已按照协议约定账户向黄永生、余学林、杨子健、冯顺四位自然人股东足额

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 5,200 万元人民币，按照协议约定账户向埃弗米足额

支付了增资款合计人民币 8,060 万元人民币。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，上述股权转

让及增资埃弗米相关交易事项均已完成。公司持有埃弗米 51%股权，埃弗米成为公

司的控股子公司。 

2023 年 5 月 10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

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拟通过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公司放弃

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》及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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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5 月 29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，同意控股

子公司埃弗米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实施股权激励，由埃弗米激励对象通过认购及持有

瑞昌埃合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瑞昌埃合”）及瑞昌埃众企业管理

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瑞昌埃众”）合伙份额向埃弗米增资人民币 1350 万元；

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通过认购及持有瑞昌拓晨企业管理

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瑞昌拓晨”）合伙份额向埃弗米增资人民币 1250 万元。

公司同意放弃对埃弗米上述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权，公司对埃弗米的持股比例

将由 51%变更为 46.89%；上述增资事项完成后，埃弗米仍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

的控股子公司。 

2023 年 6 月 29 日，瑞昌埃合、瑞昌埃众与埃弗米及其他股东（公司、黄永生、余

学林、杨子健、冯顺）签署了《增资扩股协议》，瑞昌埃合及瑞昌埃众合计以人民币

1350 万元认购埃弗米新增注册资本 169.5447 万元；同时瑞昌拓晨与埃弗米及其他股

东（公司、黄永生、余学林、杨子健、冯顺、瑞昌埃合、瑞昌埃众）签署了《增资

扩股协议》，瑞昌拓晨以 1250 万元认购埃弗米新增注册资本 116.6186 万元。2023 年

7 月 17 日，埃弗米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新章程备案。 

 

二、    业绩承诺情况 

业绩承诺人承诺，在拓斯达不违约干涉标的公司独立业务经营的前提下，本次交易

完成之后，标的公司 2021 年度、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（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）实

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（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为准，下同）

合计不低于 6000 万元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拓斯达将于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三个月内，聘请

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，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

期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金额，以经该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确定的数值为准。 

如果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实现的净利润合计金额少于 6000 万元，业绩承诺人应向拓

斯达以无偿转让标的公司股权的方式进行补偿，具体计算公式为： 

业绩承诺人向拓斯达无偿转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=（6000 万元–业绩承诺期累积净

利润实现数）÷6000 万元×51% 

如涉及业绩承诺人业绩补偿，业绩承诺人向拓斯达无偿转让标的公司股权的事项应

在标的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。业绩承诺人应依据其各自

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，连带责任的向拓斯达承担业绩补偿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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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  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

埃弗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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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承诺人补偿股权比例后埃弗米股权结构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占比 出资方式 

1 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,729.9078 48.7100% 货币 

2  黄永生 882.8563 24.8600% 货币 

3  余学林 422.2356 11.8900% 货币 

4  杨子健 153.5402 4.3200% 货币 

5  冯顺 76.7701 2.1600% 货币 

6  瑞昌埃合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92.9356 2.6200% 货币 

7  瑞昌埃众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76.6091 2.1600% 货币 

8  瑞昌拓晨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116.6186 3.2800% 货币 

合计 3,551.4733 100.00% -- 

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的 10 日内通知相关方履行股权补偿义务，督促其在

2024 年 5 月 17 日前完成股权补偿义务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特此说明！ 

 

 

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 4 月 18 日 

 


